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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
	“三老”类别
	原月标准
	月增加额
	现月标准
	备注

	农村老党员
	抗日战争时期入党（1945年9月3日前）
	1485
	231
	1716
	

	
	解放战争时期入党（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）
	1475
	231
	1706
	

	老游击队员、老交通员、红色堡垒户
	1320
	231
	1551
	

	其中
	孤老对象
	1335
	231
	1566
	

	老党员遗属
	1325
	231
	1556
	

	备注
	增调计算公式
	本市上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额×50%÷12=月实际增调数

	
	2019年慈溪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
	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：2018年为34927元，2019年为38081元，年实际增加3154元。





